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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草说明

根据《国家医保局、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

算管理服务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4〕21 号）、《广东省医疗

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省内跨市就医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

通知》（粤医保发〔2022〕2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

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，完善异地就医待遇报销差异化管理制度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我局草拟了《汕尾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完善

异地就医住院支付政策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征求了省医保局、

市直相关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部门和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

意见后修改完善，形成《汕尾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异地就医住

院支付标准的通知（第二次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就文件制定有关

事宜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推进基本医保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是完善医保制度、解决

人民群众突出关切的重要改革举措。近年来，国家、省医疗保障

部门陆续出台了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政策，异地就医待遇报销

要实行差异化管理制度，并提出各地市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异地

就医直接结算工作。我市根据国家、省的文件精神，于 2022年

12月出台《汕尾市医疗保障待遇清单（2022年版）》，对异地

就医费用政策进行规定。鉴于近几年来，我市引进了中山大学孙

逸仙医院深汕中心医院、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深汕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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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家优质的医疗卫生机构，有能力为本地提供优质、高效的医疗

卫生服务。因此，需进一步完善我市异地就医住院支付政策。

二、主要政策依据

（一）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医保局 财

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

的通知（粤医保发〔2022〕21号）；

（二）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

管理服务的通知（医保发〔2024〕21号）；

（三）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省内跨市就医医疗

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（粤医保发〔2022〕23号）；

（四）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广东省医疗

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实施方案（粤医保规〔2022〕3号）；

（五）汕尾市医疗保障局 汕尾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汕尾市医疗

保障待遇清单（2022年版）的通知（汕医保〔2022〕106号）。

三、主要内容说明

（一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报销政策方面：根据《广东省医疗

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

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发

〔2022〕21号，以下简称“21号文”）及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

于进一步做好省内跨市就医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》（粤

医保发〔2022〕23号，以下简称“23号文”）文件规定，对异

地长期居住人员范围进行明确，包括异地安置退休人员、异地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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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居住人员和常驻异地工作人员，并按本市同级医疗机构起付标

准及支付比例执行。其中参保人员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长期

居住人员备案手续的，应履行承诺事项，在未按规定补齐相关备

案材料前，暂停其在备案地外就医的所有医保待遇；在补齐相关

备案材料后，可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医保待遇。对确实无

法补齐备案材料的，按规定退回多支付的医保基金后恢复其医保

待遇。

（二）临时外出就医人员报销政策方面：根据 21 号文、23

号文及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

管理服务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4〕21 号）规定的“要对临时

外出就医人员报销水平应与参保地同级级别医疗机构报销水平

保持合理差异，原则上，异地转诊人员和异地急诊抢救人员支付

比例降幅在 10个百分点左右，非急诊且未转诊的其他临时外出

就医人员支付比例降幅在 20个百分点左右”的相关规定。因此，

拟对我市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医保报销待遇进行规定：一是临时外

出就医人员进行明确，包括异地转诊人员、异地急诊抢救人员及

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。二是起付标准从原来的 800 元统一为

1200 元。三是报销比例，从原规定的“支付比例在市内同等医

疗卫生机构支付比例基础下，职工医保降低 10%、居民医保降低

20%”调整为：异地急诊抢救人员和异地转诊人员支付比例下调

10 个百分点，属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的按三级、二级、一级及以

下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分别是 75%、80%、85%；属居民医保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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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人员的按三级、二级、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分别是

65%、70%、75%。非急诊或未办理转诊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

员的支付比例下调 20个百分点，属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的按三级、

二级、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分别是 65%、70%、75%；

属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的按三级、二级、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支

付比例分别是 55%、60%、65%。

（三）执行时间方面：于 2025年 7月 1日起实施。


